[image: image1.wmf]
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
第二十八期(2024/2025年度)資助申請表
甲部份
	1. 申請教會/機構/團體*

	   a) 名稱：
	中文：

	
	英文：

	      地址：
	

	      電話：
	
	 傳真：
	

	      網址：
	
	
	

	         
	

	   b) 總負責人：
	*先生/女士/牧師/醫生

	      職銜：
	

	      電話：
	
	 傳真：
	

	   電郵：
	
	
	

	
	
	
	

	   c) 類別(請於適當空格內加 ( )

	      ( 自負盈虧   ( 政府資助   ( 其他，請注明： 
	


2. 申請計劃名稱(不得多過20個字) [必須提供中英文名稱]
	中文：

	英文：


3. 計劃簡介(不得多過100個字)
	

	

	

	

	

	

	4. 計劃負責人
	

	姓名：
	*先生/女士/牧師/醫生
	職銜：
	

	電話：
	
	傳真：
	

	電郵：
	

	地址：
	



          (如與上述地址不同)
5. 計劃性質(請於適當空格內加 ( )

(
宣教事工
(
醫療健康
(
教育服務
(
社會服務
6. 計劃類別(請於適當空格內加 ( )
	a)  (
新計劃

	b) ( 現有計劃之延續

	
	  i) 

  ii) 

  iii)
	計劃名稱：
計劃已由__________年________月開展
計劃現時是否自負盈虧?(只適用於首次申請之延續計劃)

 (
是        (否


7.
計劃年期(請於適當空格內加 ( )
a)
( 少於一年或一年



( 一至兩年


( 兩至三年





( 超過三年，請注明：        


b)
開展日期：         年        月        日

c)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8.
需撥款日期(如申請獲批)：            年           月            日
9.
計劃總支出(另須夾附下列(a)至(e)項之詳細預算表，包括數量及單價)
	項目
	支出（*港幣/人民幣）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合共

	a) 興建費(例如:工程、裝修，同時必須夾附報價單)
	
	
	
	

	b) 傢俱器材(包括電腦軟件)
	
	
	
	

	c) 一般支出(包括租金)
	
	
	
	

	d) 人工
	
	
	
	

	e) 其他
	
	
	
	

	合共
	
	
	
	

	
	總共
	


10.
計劃之其他收入來源(請於適當空格內加 (;並須注明每年之實際收入數目)

a)
(有（請注明）：
	
	
	收入（*港幣/人民幣）

	(個人捐獻：
	
	

	(籌款：
	
	

	(政府資助：
	
	

	(租金收入：
	
	

	(貨品銷售：
	
	

	(活動收入：
	
	

	(商業贊助：

	贊助公司名稱:
	

	(其他基金資助：
	基金名稱:

	

	(其他：
	
	

	總共：
	


b)  (沒有
11.
申請資助金額(已減去上述第10項之收入，另須夾附下列(a)至(e)項之詳細預算表，

包括數量及單價)
	項目
	支出（*港幣/人民幣）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合共

	a) 興建費(例如:工程、裝修)
	
	
	
	

	b) 傢俱器材(包括電腦軟件)
	
	
	
	

	合共
	
	
	
	

	c) 一般支出(包括租金)
	
	
	
	

	d) 人工
	
	
	
	

	e) 其他
	
	
	
	

	合共
	
	
	
	

	總共
	
	
	
	


12. 如計劃現正或曾經接受過本基金的資助，請列寫下列資料:

	計劃之參考編號
	批款日期
	撥款金額 (*港幣/人民幣)

	1.
	
	

	2.
	
	

	3.
	
	


13. 如計劃只獲本基金之部份撥款，請問如何推展計劃?
a)   ( 透過其他收入來源 



( 由申請機構承擔費用


( 贊助和捐贈

 
( 增加參加者費用

 
(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 取消部份活動
c)
( 縮減受惠人數

d)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申請計劃是否有其他合辦機構?

 (有 


 (請註明機構名稱及合作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15.
計劃所針對的問題、目的、受惠者及預期效益/影響(內容必須盡量精簡)
	15.1
	請簡述計劃所針對的問題

	
	

	15.2
	請簡述計劃的目的及具體目標

	
	

	15.3
	請簡述計劃如何進行(主要項目)及對受惠者的益處


	15.4
	請簡述計劃預期達到的「社會/項目效益」或帶來的影響

	
	I.
	受惠者層面 


	
	II.
	社群/社區層面



	
	III.
	機構層面 (例如服務技巧、課程的整合或合作伙伴的建立等)


	15.5
	請簡述計劃的預期受惠人數及人次


	15.6
	請簡述計劃成效的評估工具及方法



	15.7
	請簡述計劃資助期後的可持續性及發展方向


	15.8
	其他相關資料(如預期困難及應變方法、宣傳及推廣、協作夥伴者等)



16.
兩位獨立諮詢人(非申請機構職員或董事)的姓名、電話、通訊地址、與申請機構的關係 
	1)

	2)


17.
附上申請機構的有關文件 (全新計劃或延續計劃)
a)  申請機構之註冊團體證明副本 
b)  申請機構之慈善團體證明副本
c)  申請機構之年報或事工報告{全新或首次申請計劃需遞交過去三年的年報/事工報告﹔現時的延續計劃(已獲本基金資助)只需遞交過去一年的年報/事工報告}
d)  申請機構之核數師報告或財務報表{全新或首次申請計劃需遞交過去三年的核數師報告或財務報表﹔現時的延續計劃(已獲本基金資助)只需遞交過去一年的核數師報告或財務報表}
e)  申請機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登記之註冊證明副本(本地機構申請全新或延續性內地計劃適用)
f)  申請機構之理事會/董事局名單

g)  申請機構之機構宣傳冊子/單張
h)  母機構認可(如申請者乃某機構轄下單位或服務之一，申請必須先取得母機構認可後方可遞交；母機構請填寫第6頁乙部份；如沒有母機構者，不需填寫乙部份。)
i)  優先次序排列表 {如同一申請者或母機構（包括其轄下單位及服務）同時遞交多過一份申請表，該申請者或母機構須把有關申請計劃按最後一頁的格式排列優先次序及提供排列先後的理由。}
j)  其他，請注明：　　　　　　　　　　　　　　　　　　　　




	總負責人簽署：
	

	姓名(正楷)：
	

	日期：
	

	
	

	*教會/機構/團體印章：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備註：
1. 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有絕對的權力接受或不接受任何資助申請﹔並有絕對的權力考慮接納任何申請項目，而無需向有關申請機構交待理由。
2. 填妥之申請表正本(第1至第7頁，單面打印)連同 
i) 七份申請表影印本(雙面影印)； 
ii) 上述第17項之影印本乙份；及 
iii) 申請表的軟複本乙份(存於電腦光碟或USB內，必須用“Word”格式儲存) 
須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四)或之前一併郵寄(以香港郵政之郵戳為準)，或以快遞或親身於該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送至香港新界大埔全安路11號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J座7樓6室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董事局秘書收，傳真本、網上傳送本及逾期申請表將不獲受理。
3. 凡多過一項計劃申請者，須把優先次序排列表(最後一頁)連同所有有關申請表一併遞交；屬同一母機構的申請者，優先次序排列表及所有有關申請表則須經母機構一併遞交。
乙部份　母機構認可／排列優先次序
如申請者乃某機構之轄下單位或服務，母機構之總負責人須填寫下列第一及第二部份。如同一申請者或母機構（包括其轄下單位及服務）同時遞交多過一份申請，申請者或母機構須把有關申請按下一頁的格式排列優先次序及提供排列先後的理由。
1.
本人確定該申請已由本機構評估及
a)
*認可／不認可該申請，及
b)
建議資助整項計劃　　　　　　　　　（*港幣/人民幣），有關結算如下：
	項目
	支出共

	a) 興建費
	

	b) 傢俱器材
	

	c) 一般支出
	

	d) 人工
	

	e) 其他
	

	合共
	


2.
本人的意見如下：
	a)
	對計劃的意見：

	
	

	
	


	b)
	對資助申請的意見：

	
	

	
	


	負責人簽署：
	

	姓名(正楷)：
	（母機構總負責人／核准代表）
*先生/女士/牧師/醫生

	職銜：
	

	母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印章：
	


* 請刪去不適用者








(申請者／母機構名稱)之申請計劃優先次序排列表
	優先次序
	計劃名稱及
排列先後的理由
	申請資助金額(*港幣/人民幣）
	#建議資助金額(*港幣/人民幣）

	
	
	項目
	金額
	合共
	項目
	金額
	合共

	第一
	
	興建費:
	
	
	興建費:
	
	

	
	
	傢俱器材:
	
	
	傢俱器材:
	
	

	
	
	一般支出:
	
	
	一般支出:
	
	

	
	
	人工:
	
	
	人工:
	
	

	
	
	其他:
	
	
	其他:
	
	

	
	
	合共:
	
	
	合共:
	
	

	第二
	
	興建費:
	
	
	興建費:
	
	

	
	
	傢俱器材:
	
	
	傢俱器材:
	
	

	
	
	一般支出:
	
	
	一般支出:
	
	

	
	
	人工:
	
	
	人工:
	
	

	
	
	其他:
	
	
	其他:
	
	

	
	
	合共:
	
	
	合共:
	
	

	第三
	
	興建費:
	
	
	興建費:
	
	

	
	
	傢俱器材:
	
	
	傢俱器材:
	
	

	
	
	一般支出:
	
	
	一般支出:
	
	

	
	
	人工:
	
	
	人工:
	
	

	
	
	其他:
	
	
	其他:
	
	

	
	
	合共:
	
	
	合共:
	
	

	
	總共 :
	
	總共 :
	
	


備註：
# 此欄由母機構填寫
* 請刪去不適用者
檔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本基金填寫)





�








1
5

